
「基隆好物」設計競賽活動辦法 

 

壹、 競賽目的 

為吸引各界參與發掘基隆特色、打造基隆創新形象，提供未來消費者購

買基隆特色商品的多樣性選擇，透過辦理「基隆好物」設計競賽(以下

簡稱本競賽)，以網羅優秀設計構想，鼓勵後續創新應用。 

貳、 辦理單位 

指導：文化部、基隆市政府 
主辦：基隆市文化局 
執行：財團法人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參、 設計主題與標的 

以基隆市特色風貌或文化意涵為主題之創意設計商品或包裝，包括： 
一、 基隆地標(如：古蹟、港口、橋梁、島嶼、建物等)。 
二、 基隆海洋(如：海具、輪船、碼頭、生物、船廠等)。 
三、 基隆民俗(如：媽祖祭、中元祭、王爺祭、城隍廟祭、炮獅…等)。 
四、 基隆故事(如：人物、事件、產業、藝術、經濟、音樂…等)。 
五、 基隆特色飲食。 
以上可含現有商品創新設計、包裝改善或創新概念提案均可。 

 

肆、 參與資格 

一、 參與者不限國籍與區域。 
二、 高中職(含)以上之學生個人或團體。 
三、 一般業者。 

伍、 評分標準 

創意性 30% 結合當代具有原創、造型及完整性。 

切題性 30% 呈現基隆在地具象或抽象之元素。 

市場性 20% 可實現商品化之量產技術、經濟開發成本及市場接受度。

使用性 20% 使用便利性及使用者安全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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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競賽獎金 

一、 首獎一名/獎狀、獎金新台幣 70,000 元(含稅)。 
二、 貳獎一名/獎狀、獎金新台幣 50,000 元(含稅)。 
三、 參獎一名/獎狀、獎金新台幣 40,000 元(含稅)。 
四、 佳作四名/獎狀、獎金新台幣 5,000 元(含稅)。 
(前三名得獎者需製作實體樣品並配合主辦單位於成果展中展出) 
附註：獲獎獎金之稅金扣繳規定如下 
(一) 獲獎人為我國境內居住者，或在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的營利

事業、或於一課稅年度內在臺灣地區居留、停留合計滿 183 天之

大陸地區人民及在臺灣地區有固定營業場所之大陸地區法人、團

體或其他機構，要按照給付金額預扣繳 10%稅金。 
(二) 獲獎人非我國境內居住者，或是在國內沒有固定營業場所的營利

事業、或於一課稅年度內在臺灣地區居留、停留合計未滿 183 天

之大陸地區人民及在臺灣地區無固定營業場所之大陸地區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一律要按照給付金額預扣繳 20%稅金。 

柒、 注意事項 

一、 送件作品含報名表、彩色圖稿 A3 大小(實體商品請附產品之不

同角度照片 3 張)，及作品檔案資料光碟片，圖檔為 JPG 格式，

解析度 300dpi 以上。 
二、 徵件內容須符合本次競賽設計主題，作品設計說明請以 200 字

內為限，說明設計理念、材質、尺寸、預估售價等。 
三、 報名表、切結書及個人資料使用同意書等相關資料，請至網站

下載(http://boco.com.tw/)。 

捌、 收件日期及方式 

一、 105 年 2 月 15 日前以郵寄掛號或現場親送(擇一方式)轉交至 
地址：台北市信義區光復南路 133 號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產業輔導組 羅上凱先生收  
聯絡電話：(02)27458199 分機 623/511。 

二、 現場親送繳交：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三、 郵寄掛號繳交：請妥善包裝郵寄，防止寄送過程中造成作品的

損害，影響評分判斷，郵寄繳交以郵戳為憑。 

玖、 得獎公告 

活動評選後於執行單位網站(http://boco.com.tw/)公告錄取名單；並另行

以電話或郵件方式通知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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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拾、 活動附則 
一、 獲獎作品由作者授權主辦單位無償使用並須同意作為主辦單位

永久展覽、攝影、宣傳、網頁製作等權利，主辦單位認為得獎

作品具有商品潛力之價值，得商請作者協助完成作品之商品化

開發，其相關獎勵事宜，由主辦單位與作者另行議定。 
二、 前三名得獎者需製作實體樣品並配合主辦單位於成果展中展

出。 
三、 凡送件參加本徵件者，表示同意本辦法所訂之相關規則， 並尊

重評選結果，絕無異議。 
四、 收件截止時間，主辦單位視需要可再行延長。 
五、 如因報名資料不完整、作品規格不合，以致影響評審結果，視

同報名未完成，不予評分。 
六、 以團體名義參賽者，由報名表中指定之代表人全權處理與主辦

單位及本比賽相關之一切事宜。 
七、 參賽者遞送作品及文件時，應予適當保護（例如以泡膠封袋遞

送），凡因郵寄途中或不可抗拒災變造成之損失，由參賽者自行

負責；凡繳交之參賽作品、相關資料、其他包裝裝飾配件等，

不論錄取與否均不退件，參賽者請自行留存底稿或備份。 
八、 作品需屬原創性作品或已量產或即將量產商品，未有其它得獎

紀錄，若發現參賽作品有違反本辦法所列之規定者，主辦單位

得取消其參賽資格。若為得獎作品，則追回獎金等獎勵，並公

告之。如造成第三者之權益損失，參賽者須自行承擔所有相關

責任。 
九、 為求比賽公平、公正性，請勿加入個人之簽名或標誌符號在作

品上，違者視同棄權。 
十、 參賽者應尊重評審委員之專業評議，對評審結果不得有異議；

獎項由評審會議視參賽者作品水準議定，必要時得以「從缺」

或「調整名額」辦理，名額以不超越原獎金總額為限。 

十一、 凡報名參賽者，視為完全同意本辦法之各項內容及規定，本

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適時修改，並公告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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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隆好物」設計競賽報名表 

 

 編  號：                                                   (本欄位由執行單位填寫) 

姓   名  性別 年齡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同通訊地址 

聯絡電話   手    機  

電子信箱  

作品名稱  

作品概念說

明(包括：設

計理念、材

質、尺寸、

預估售價、

量 產 方 式

等，限 200
字，字型 14
級) 

 

收件日期 年    月    日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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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隆好物」設計競賽參賽者切結書 

 

壹、 本人同意遵守本辦法所訂之各項規則，並保證本人提送之作品確係本

人所創作，如有違反或不符相關規定之情事發生，本人願負一切法律

責任。 

貳、 尊重評選結果，絕無異議。 

參、 獲獎作品由作者授權主辦單位無償使用並須同意作為主辦單位永久展

覽、攝影、宣傳、網頁製作等權利，前三名得獎者需製作實體樣品並

配合主辦單位於成果展中展出，主辦單位認為得獎作品具有商品潛力

之價值，得商請作者協助完成作品之商品化開發，其相關獎勵事宜，

由主辦單位與作者另行議定。 

肆、 參賽者遞送作品及文件時，應予適當保護（例如以泡膠封袋遞送），

凡因郵寄途中或不可抗拒災變造成之損失，由參賽者自行負責；凡繳

交之參賽作品、相關資料、其他包裝裝飾配件等，不論錄取與否均不

退件，參賽者請自行留存底稿或備份。 

伍、 若有任何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行為，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資格。 

 

           同意人：                 （蓋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身分証影本黏貼處(正面)               身分証影本黏貼處(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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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隆好物」設計競賽個人資料使用同意書 

 

壹、 基隆文化局(以下簡稱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創意設計中心(以下簡稱執行單位)

因「基隆好物」業務而獲取您的個人資料：姓名、連絡方式(包括但不限於電話號

碼、E-MAIL、居住或工作地址)等得以直接或間接識別您個人之資料。 

貳、 主辦單位及執行單位將基於個人資料保護法及相關法令之規定下，依隱私權保護

政策，蒐集、處理及利用您的個人資料。 

參、 您同意主辦單位及執行單位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料確認您的身分、與您進行連

絡、提供您相關服務及資訊，以及其他隱私權保護政策規範之使用方式。 

肆、 您可依個人資料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料向主辦單位及執行單位行使下列權利： 

一、 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 請求提供複製本。 

三、 請求補充或更正。 

四、 請求停止蒐集、處理及利用。 

五、 請求刪除。 

但因您行使上述權利而導致您的權益產生減損時，主辦單位及執行單位皆不負相關賠償責任。 

伍、 若您所提供之個人資料，經檢舉或主辦單位發現不足以確認您的身分真實性或其

他個人資料冒用、盜用、資料不實等情形，主辦單位及執行單位有權暫時停止提

供對您的服務，若有不便之處敬請見諒。 

陸、 主辦單位及執行單位針對您的個人資料利用之期間：自您簽署同意書起至您請求

刪除個資為止。 

柒、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料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主辦單

位及執行單位蒐集、處理及利用您的個人資料之效果。 

(請擇一勾選) 

□同意 

□不同意 

立書同意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